关于政府部门应带头使用正版软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第三十三条规定：“为了保护中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在其计算机系统中不得使用未经授权许可的软件产品”。这一规定对保护软件开发者的正当权益，维护软件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发［2000］18号文件精神，政府部门应率先垂范，带头使用正版软件。经国务院同意，特通知如下： 

　　一、各级政府应带头使用取得软件著作权人授权的正版软件，不得使用盗版软件。 

　　二、各级政府部门应将本单位所需要使用的软件进行核定，将购买软件所需要的资金纳入预算，并保证落实用于购买软件的资金。今年已作预算未考虑软件开支的，应设法在总的办公设备费用中进行调剂。 

　　三、各级政府部门购买的软件，对达到固定资产价值标准，符合固定资产管理要求的，应作为单位的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和管理。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应对政府部门有关人员进行软件著作权保护和软件资产管理方面的必要培训。 

　　四、各级政府部门购买软件都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应当按规定纳入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并按财政部门有关政府采购制度规定的程序执行。鼓励优先购买国产软件。 

　　五、国家版权局及各地方版权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各级政府部门使用软件情况进行检查。各级政府部门如对本通知的规定执行不力，使用盗版软件，以至引起侵权诉讼，损害国家机关形象，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外，主管领导和当事人还应负相应的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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